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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到府或到院服務計畫 
訂定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4日 

第 1次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01月 15日 

第 2次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01日 

第 3次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12日 

一、 計畫目的 

為便利居住於本所轄區之年邁或行動不便民眾申辦不動產業務，本

所提供到府或醫療院所服務，免除民眾舟車往返之苦，特訂定本實施計

畫。 

二、 服務項目 

(一)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0條規定或申請發給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土

地價金案件之申請人應親自到場核對身分者。 

(二) 設置、變更或註銷土地登記印鑑。 

(三)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四) 其他需本人親自申辦之服務。 

三、 服務對象 

(一) 經申請人檢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文件者，得申請到府或到院核 

對身份服務： 

項次 符合項目 應附文件 

1 年滿 70歲以上 身分證明文件 

2 
因病住院，確為行動不便者 醫院開立之「醫療證明」 

3 

視覺障礙、平衡機能障礙、

下肢肢體障礙、重要器官失

去功能或其他障礙等確為

行動不便者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

或其他足資證明確為行動

不便之文件 

4 
其他有具體事實並經個案

認定得受理者 

相關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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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辦理： 

1. 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患者，或受監護宣告者。 

2. 患傳染疾病者。 

3. 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但不足辨識身分或身分證所載資

料非有效資料。 

4. 依法律規定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應經司法機關公證或行政

機關認證事項。 

5. 另核對身分時，申請人如無法清楚為意思表示者，服務人員

得當場說明並婉拒提供本服務。 

四、 服務地區 

     到府或到醫療院所服務地點僅限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 

     市等地區。 

五、 服務時間 

以本所上班時間為限。 

六、 作業方式 

(一) 民眾以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1. 書面、傳真或線上：將填妥之到府或醫療院所核對身分申請

書(附件 1)及符合申請本服務之證明文件影本以書面、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向本所提出申請。 

2. 電話：撥打本所服務專線，取得申請人之基本資料及連絡方

式，後續由承辦人員向申請人接洽。 

(二) 承辦人員受理本服務時，應主動連繫申請人或代理人，並確認

申請人符合申請資格、到府服務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到府或

醫療院所服務人員得攜帶影音設備，以錄音、拍照或錄影方式

記錄服務情形。 

(三) 「到府或到醫療院所服務申請書」經課長核定後，應歸入專卷，

並填寫「受理到府或醫療院所服務紀錄表」(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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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期效益 

  提供本所轄區高齡或行動不便民眾便利申辦地政業務，以落實

便民服務之理念，照顧弱勢族群，讓行動不便之民眾受到友善服務。 

八、 本計畫經簽奉主任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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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姓名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電話 
 

申請事由 □核對身分（收件字號：               ）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設置、變更或註銷土地登記印鑑            □其他需本人親自申辦之服務 

到府或醫

療院所服

務地址 

□同戶籍地址 

   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僅限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等地區) 

代 理 人（與申請人關係：        ） 

姓名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電話 
 

不 動 產 標 示 

編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權利範圍 
1       

2       

3       

符 合 情 形 

□1.年滿 70 歲以上。 

□2.持醫院開立之「醫療證明」確為行動不便者。 

□3.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屬視覺障礙、平衡機能障礙、下肢肢體障礙、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或其他障礙等確為行動不便者。 

□4.其他有具體事實並經個案認定得受理者。 

注意事項 

1. 本服務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提出申請。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地政街 12號 
電話：(02)2680-8001   傳真：(02)2680-8018 
電子郵件：ntpc546@ms.ntpc.gov.tw 

2. 申請本服務時，除填妥之申請書外，請一併檢附資格證明文件、申請人身
分證影本，以便確認申請資格。 

3. 核對身分當日應備妥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申請設置、變更或註銷土

地登記印鑑者、土地登記案件、涉及權狀資料變更之測量案件收件，需

另檢附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承辦人 
經查申請人符合本服務申請資格，

擬安排到府到院服務事宜 核定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到府或醫療院所服務申請書 
附件 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mailto:ntpc546@ms.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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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項目 收件字號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

註銷無須填寫) 

申請人 承辦人 服務日期及處所 備註 

 □核對身分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註銷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年收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核對身分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註銷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年收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核對身分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註銷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年收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核對身分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註銷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年收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核對身分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註銷 

□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年收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到府或醫療院所服務紀錄表 

附件 2 


